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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简述  

2007 年 4 月 13 日，和讯网刊登了题为《佛塑股份:氨纶价格翻番引爆井喷》

的文章，作者署名为“大摩投资雷雳”，新浪网等媒体予以了转载，报道中主要

提到了以下内容：“投资近 10 个亿牵手全球氨纶霸主英威达组建合资公司，氨

纶生产技术及规模国内领先”；“国内氨纶价格在一年内翻番暴涨，近三个月价

格惊人上涨近 50%，氨纶股集体井喷”；“华峰氨纶股价半年涨 5倍达 50 多元，

而佛塑股份合资氨纶项目达产后产能有望是华峰氨纶的两倍多，6元多的股价比

价优势明显上涨空间巨大”；“公司公告 3 月 2 日刚接到佛山市国资委复函，原

则上同意公司及所属企业在佛山市禅城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在符合城市规划的

前提下改变用途为商住用地……该事项对公司的实质影响目前难以评估！显然佛

塑股份还具备实质性的厂房搬迁题材”等。以上报道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且有

重大遗漏，严重误导投资者。 

  二、澄清声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 年修订）有关规定，本公司已

就上述报道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对本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经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投资氨纶项目的事项：公司与 China Holdings, LLC 共同出资建立

了英威达纤维（佛山）有限公司（2006 年 5 月注册成立，以下简称佛山英威达），

生产经营氨纶制品，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佛山英威达的投资总额为

12800 万美元，建成后年产能为 12000 吨，注册资本为 4300 万美元，其中，本

公司的出资为 430 万美元，仅占 10%股权；China Holdings, LLC 出资 3870 万美

元，占 90%股权；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由佛山英威达贷款解决。本公司每

年获取相当于本方已缴付注册资本额 10%的固定股息回报（约合人民币 347 万



元）。 

根据上述内容，本公司对该项目的投资为注册资本出资 430 万美元，本公司

收取的是固定股息回报，氨纶价格的波动不会对公司的收益产生影响。 

2005 年 2 月 23 日，公司已就此项投资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2005-002 号）。 

2、关于土转变用途的事项：2007 年 3 月 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刊登了《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公告》（公告编号：2007-005 号），公告了公司在佛山市禅城区范围内

的工业用地将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改变用途为商住用地的有关事项，并承诺

将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跟进披露。 

经咨询政府相关部门，土地转变为商住用途的主要程序为：政府将某地块规

划为商住用地后，土地储备中心委托中介机构对地块评估后向公司收购该地块，

公司组织实施相应的搬迁工作，然后土地储备中心委托土地交易中心以商住用地

的形式挂牌转让，通过公开交易确定土地使用者。经咨询市国土管理部门，从某

地块被确定为商住规划起，至公开交易结束，这一程序的实施一般需要 6-12 个

月。 

经咨询市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公司在禅城区面积共计为 621.06 亩的 13 宗土

地中，到目前为止，计划纳入商住规划的为 7 宗地，面积为 249.25 亩，其余尚

未计划纳入商住规划。而上述 249.25 亩土地至少要在半年后才能落实及确定规

划。 

厂房的搬迁从土地储备中心收购地块起方可进行，由于上述范围内的土地都

是公司目前正在使用的生产经营场地，建筑物及设备的密度较高，从开始搬迁到

在新的场地生产预计需要 6-12 个月。 

公司上述范围内的所有土地都尚未进入改变用途的相关程序，根据以上时间

因素推断，预计这一事项在一年内不会对公司产生影响。已被计划纳入商住规划

249.25 亩土地完成用途转变需要约两年至两年半时间，而且预计会分批实施。

其余未被计划纳入商住规划的土地则无法预计转变用途的时间。 

3、关于定期报告：2007 年 1 月 3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刊登了《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07-002 号），预计公司 2006 年度亏损约 8500 万元，

有关公司业绩情况请投资者关注将于本月 28 日公布的公司 2006 年度报告、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其它说明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对本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本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有关规定进行了

自查，并认为：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

透露或泄漏非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四、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正当投资利益和充分的知情权，并自觉接受社会

公众监督，本公司郑重声明如下： 

  1、本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二级市

场上的股票操作，第二大股东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已

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履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本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4 月 18 日  


